
政治獻金法簡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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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

107年6月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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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獻金法主管機關與執行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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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機關 

監察院 

主管機關
內政部 



基本架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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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贈
者 

政治獻金 

受贈
者 



政治獻金的定義 

對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關

活動之個人或團體 

無償提供動產或不動產、不相當

對價之給付、債務之免除或其他

經濟利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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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是否為政治獻金？ 

義工之服務？ 

花圈.花籃.盆景.彩球.喜幛等祝福物品？ 

新臺幣2,000元以下之實物(如香菸、杯水、便當)？ 

支持者免費提供之場地、辦公桌椅？ 

廠商提供免費廣告？免除貨款？ 

募款餐會之餐券、義賣會之義賣品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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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 

否 

是 

是 

是 

是 



開立專戶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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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專戶 
戶名 

至金融機構
開戶 

取得 
零存款餘額
證明書 

身分證正反
面影本 

網路申請/
紙本寄送 
申請表 

本院許可後
才可以收受 



專戶戶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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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類 專戶名稱 

直轄市市長 
選舉 

107年臺北市市長擬參選人○○○政治獻金專戶 

直轄市議員 

選舉 
107年臺北市議員擬參選人○○○政治獻金專戶 

村(里)長 

選舉 

107年臺北市○○區○○里里長擬參選人○○○政
治獻金專戶 



收受政治獻金應查證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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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
證 

捐贈者 

捐贈方式 

捐贈金額 



原則：得捐贈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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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贈者 說   明 

個  人 
有選舉權之本國人（雙重國籍亦可）。 

個人以獨資或數人合夥方式經營之事務所、醫
院、診所或補習班，應以 「個人」名義為捐
贈。 

政  黨 
指依政黨法（人民團體法）規定備案成立之團
體。 

人民團體 
指依人民團體法規定經許可設立之職業團體、
社會團體及政治團體。 

營利事業 商號、公司、醫療社團法人及農、漁會。 



例外1：個人不得捐贈情形 

未具有選舉權之人（捐贈時未滿20歲、受監護宣告） 

外國人民、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、澳門居
民 

同一種選舉擬參選人（同為直轄市市長選舉、直轄市議

員選舉、村【里】長選舉之擬參選人） 

與政府機關（構）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
建設投資契約，且在履約期間之自然人（工程 

2億元、財物 1億元、勞務 2千萬元/以決標金額認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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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外2：人民團體不得捐贈情形 

未依人民團體法規定經許可設立者 

財團法人、基金會 

宗教團體 

與政府機關（構）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
資契約，且在履約期間之機構或團體（工程 2億元、財

物 1億元、勞務 2千萬元/以決標金額認定） 

外國、大陸地區、香港、澳門之團體或其他機構 

主要成員為「外、陸、港、澳」人民、法人、團
體或其他機構之團體或其他機構（董事長、董監人數1/3

以上、股權30％以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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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外3：營利事業不得捐贈情形 
有累積虧損尚未依規定彌補之營利事業（捐贈日前一

年度之資產負債表保留盈餘正負數為準） 

外國、大陸地區、香港、澳門之法人 

主要成員為「外、陸、港、澳」人民、法人、團
體或其他機構之團體或其他機構（董事長、董監人數1/3

以上、股權30％以上） 

與政府機關（構）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
資契約，且在履約期間之法人（工程 2億元、財物 1億元、

勞務 2千萬元） 

公營事業或政府持有資本達20％之民營企業（台電、

中油、台糖、台水…；中華電信、中鋼、台肥、台船、台鹽…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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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董事長為外陸港澳資 

★提醒：收受外資、陸資、港澳資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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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董監人數1/3以上為外陸港澳資 

▲董監事共6席，外資法人代表及外國人占3席→超過1/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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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外陸港澳資股權30%以上 



書面查證機關 
捐贈者 身分 機關 & 參考網站 

個人 
未具有選舉權之人 內政部 

同一種選舉擬參選人 中央選舉委員會、監察院(陽光法案主題網) 

廠商 

巨額採購(v)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(政府電子採購網) 

重大公共建設投資(v) 
財政部推動促參司(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資訊
網) 

公司 

公營事業、政府持有資本達20%之
民營企業(v) 

行政院所屬暨各地方政府、經濟部 

有累積虧損尚未依規定彌補之公司
(v) 

經濟部 

外陸港澳公司，或主要成員為外陸
港澳資(*/需進一步查證) 

經濟部（商業司、投審會、加工出口區）、
科技部科學園區暨各公司登記機關、公開
資訊觀測站(興櫃)、證交所(上市)、櫃買
中心(上櫃) 

團體 
人民團體(v) 內政部(公益資訊平台)、各地方政府 

宗教團體(v) 內政部(全國宗教資訊網)、各地方政府 

政黨 政黨(v) 內政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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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同一種選舉擬參選人/
未具選舉權/累虧 

 是否為同一種選舉有意登記參選者，
向監察院查詢(陽光法案主題網查詢已許可設立

政治獻金專戶) 

 是否為同一種選舉已完成登記參選人，
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查詢(查詢登記參選公告) 

 是否為未具選舉權人，向內政部函查
(將捐贈者姓名、身分證字號及捐贈日期列表) 

 是否為累虧公司，向經濟部函查(將捐贈

者名稱、統一編號及捐贈日期列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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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巨額採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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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重大公共建設投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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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外陸港澳資(1) 

 公司董事長、董事、監察人、執行業
務或代表公司股東是否為外陸港澳資 

 向經濟部商業司函查 
     (將捐贈者名稱、統一編號及捐贈日期列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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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外陸港澳資(2-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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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外陸港澳資(2-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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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外陸港澳資(3-1上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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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外陸港澳資(3-2上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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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外陸港澳資(4-1上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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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外陸港澳資(4-2上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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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外陸港澳資(5-1興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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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外陸港澳資(5-2興櫃) 

1,642,750/67,731,200=2.4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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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外陸港澳資(6-1非上市(興)櫃) 

向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函查 
(將捐贈者名稱、統一編號及捐贈日期列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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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外陸港澳資(6-2非上市(興)櫃) 

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函查 
(將捐贈者名稱、統一編號及捐贈日期列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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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外陸港澳資(6-3非上市(興)櫃) 

 公司登記資料查詢之登記機關「非」
屬科學工業園區或加工出口區者 

 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函查 
     (將捐贈者名稱、統一編號及捐贈日期列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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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人民團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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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方式–宗教團體 



捐贈方式之限制 

 不得以本人以外之名義捐贈 

 匿名捐贈：不得超過新臺幣1萬元 

 

 超過新臺幣10萬元現金捐贈，應以支票

或經由金融機構匯款為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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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受匿名捐贈總額不得超過該次申報收入總額30% 

（無摺存款非屬匯款） 



年度捐贈金額限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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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贈者  
對同一 

擬參選人 

對不同 

擬參選人 

個  人 10萬元 
30萬元 

（立法院107/5/29三讀通過） 

 營利事業 100萬元 200萬元 

人民團體  50萬元 100萬元 

政  黨  
捐贈其推薦之擬參選人競選經費支出有上限 

（立法院107/5/29三讀通過） 



政黨金錢捐贈限制 

政黨推薦者 上限 

總統、副總統 2,500萬元 

立法委員 200萬元 

直轄市長、縣(市)長 300萬元 

直轄市議員、縣（市）議員 50萬元 

鄉（鎮、市）長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 30萬元 

村（里）長、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、直轄市山
地原住民區民代表 

10萬元 



查證後之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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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違法 

 會計報告書申報截止
日前返還 

（108/2/24） 

外陸港澳資 
 會計報告書申報截

止日前繳庫
（108/2/24） 

不得返還 

（立法院107/5/29三讀通過） 



返還（會計報告書申報截止日前） 

金錢 

已存入專戶 

原專戶匯款返還 

或開立票據返還 

撤票返還 

未存入專戶 直接返還 

非金錢 直接返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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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申請 
網路繳庫
申請作業 

點選「確認申
辦」即上傳至
監察院 

紙本申請 填寫「政治獻
金繳庫辦理單」 

將「政治獻金繳庫
辦理單」及「繳款
證明」寄送或親送
至監察院 

監察院將金額解繳國庫，不另寄發收據；俟查核時認定是否符合規定。 

繳庫（會計報告書申報截止日前） 

先辦理郵政劃撥，戶名：監察院政治獻金繳庫專戶， 

    帳號： 19845210   



收受後按日逐筆記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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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帳 開立收據 
15日內 

存入專戶 



收入認列時點(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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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獻金 收據填載捐贈日期 

實 物  收受日 

現 金  收受日 

支票 

發票日＝收受日 收受日 

收受時已逾發票日 收受日 

遠期支票 發票日 

匯 款  入專戶日＝收受日 

收受支票，請注意票載發票日，必須在投票日前 



收入認列時點(2) 
~第三方支付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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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贈者之捐贈日期為交易日期 

捐贈者之捐贈方式為匯款 

第三方支付公司內扣之手續費列為雜支支
出，並於申報會計報告書時，特別聲明存
入專戶金額與收入總額之差額為第三方支
付公司之手續費。 

特別提醒：與第三方支付公司簽約時，務
必注意交易日期至捐贈款項實際匯入政治
獻金專戶之期間，不得超過15日 



申報會計報告書 

• 選舉投票日（107年11月24日）後 3 個

月內（108年2月24日前）申報 

• 收受金額達新臺幣1,000萬元以上者，

應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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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獻金收支之重要期程 

44 

類別 擬參選人 

可收受期間 
許可日～投票日前一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(107/11/23) 

收受現金 / 票據 15日內存入專戶 

可支出期間 
許可日（或選舉公告日）～投票日後30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7/12/24) 

返還、繳庫 
發現違法，於會計報告書申報截止日前 

返還或繳庫(108/02/24前)  

（立法院107/5/29三讀通過） 

申報 
會計報告書 

投票日後 3個月內(108/02/24前) 



賸餘政治獻金支用 

• 自首次申報日之次日起開始支用 
4年 

支用年限 

• 支出憑證或證明文件應載明專戶
名稱 支用限制 

• 每年 3/31前申報賸餘政治獻金會
計報告書 每年申報 

• 繳庫 未用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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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公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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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所有收支明細於網路 
  (立法院107/5/29三讀通過) 

查閱制度（親自到院） 

公開已確定之行政罰（公報、網路） 



 

監察院-陽光法案主題網 
http://sunshine.cy.gov.tw/GipOpenWeb/wSite/mp?mp=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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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

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2號 

TEL：02-2341-3183 

臺北市轄區承辦人    邱沛綺   分機158 

http://sunshine.cy.gov.tw/GipOpenWeb/wSite/mp?mp=3


政治獻金停聽看 
捐贈者自我檢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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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的安心 
用的放心 


